
业务知识
谈谈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资金调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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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收入是陆续

缴入国库的，预算支出是不断地通过国库拨出

去的。虽然年度安排的预算收支是平衡的，但

是预算资金实际收进和拨付往往又 是不 平衡

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具体掌管着财政库款。因

此，经常研究和解决预算执行中的资金需要和

实际库存可能的矛盾，按照预算或计划妥善地

调度预算资金，保证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资金的

及时供应和各级财政之间预算调拨资金的按时

结算，是财政总预算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
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资金调度往往不平

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预算收支季节性的影响。多年来的

预算执行情况表明，年度预算收入的进度，一

般是“上四下六”，即上半年占全年 预 算的

40% 多，下半年占全年预算的50%多。这样，
上半年的资金调度，往往出现一个支大于收的

差额。假设年度预算收支各1，000亿元，上半年

收入进度为45%，支出进度为50%，收支进度

差 5 %，这样，资金调度就亏空50亿元。同样，

在季度、月份之间，甚至月初与月末之间也往

往存在类似的问题。如，第一季度一般入库的

收入相对少些，而支出的需要相对多些；预算

支出拨款一般在月初一次拨付，而税收是一天

一天地收进的，国营企业利润又多半在每月下

旬才能缴库。因此，由于预算收支季节性的原

因，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资金调度不平衡问题就

会经常发生。
第二、预算资金在集中和分配过程中的在

途和周转占压。预算资金是由分散在金国各地

的二千多个县（市）基层金库和上万个金库经

收处收纳入库的。而已经缴入国库 的 预 算收

入，要由金库系统逐级划分层层报解到同级财

政金库存款帐户上，才能由财政分配使用。所

谓“在途”，就是金库已收纳，处于报解过程

中的预算资金。例如，有的中央预算收入，缴

入金库经收处以后，要经过县支库、地区中心

支库、省分库、中央总金库逐级划解，才能划

入财政部的中央财政金库存款帐户。这样，即

使各级金库都坚持按日报解，也要有一定的邮

程传递报告时间。如果全国二千多个基层县

（市）支库，每天平均收纳库款 5万元，那么

晚报一天，就要发生“在途款” 1 亿多元，如

果10天才报解一次，那么全国就经常有10亿多

元已入库的预算资金，财政上不能及时分配使

用。
从预算资金的分配来看，为保证全国几十

万个预算单位顺利地执行预算，他们不可能用

一个钱，领一次钱，都需要保持一定数额的库

存周转备用金，这些周转性资金，就是分散在

各部门、各单位在银行的“机关团体存款”、
“基本建设存款”等等。这笔周转占用的预算

资金，集中起来的数字也是很可观的。
以上预算资金集中和分配过程中的在途和

周转占压的资金，在安排年度国家预算时，是

没有考虑这个因素的。因此，这也是影响财政

总预算会计资金调度不平衡的一个问题。
第三、地区之间资金调度上的不平衡。我

国国家预算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年度预算执

行过程中，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之间，地方预

算的省、县之间，预算收入的进度有快有慢，
预算支出的需要有急有缓。这种资金的需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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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库存可能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除了主

要依靠本级财政库存妥善调度解决外，遇有不

可克服的临时周转困难时，全局和局部之间，
上级财政与下级财政之间，在资金调度上应当

统筹安排，相互支援，借垫款项，以免影响各

项生产建设事业的资金供应。可见，及时地调

节地区之间资金调度平衡，也是财政总预算会

计资金调度的一个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调整国民经济 的 巨大 任

务。为了稳定经济，平衡财政收支，控制货币

投放，今年以来，国家采取了控制上年结余存

款、紧缩财政开支，中央向地方借款等重大措

施。由于上年结余存款一般不能参加资金周

转，各级财政总预算执行中资金调度的回旋余

地更小了。为了保证国家预算的正常执行和圆

满实现，我们要更加重视和加强财政总预算会

计的资金调度工作，更好地组织预 算收 入 入

库，节约预算支出的拨款，保证合理的财政库

款，及时解决资金调度中的问题。为此，我们

要搞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配合收入机关，督促各预算缴款单位

按照规定的预算、计划和缴款期限，正确、及

时、足额地上缴预算收入。这就要求各级财政

总预算会计，积极配合收入机关做好企业纳税

缴利的工作，宣传向国家及时上缴预算收入的

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不影响企业正常资金周

转的前提下，努力加快预算缴款进度，以充裕

财政库存，保证预算拨款的需要，切实防止拖

欠税利。同时，对于预算收入的退库，要配合

监交机关，按制度规定严格审查，防止乱冲乱

退国库收入。
二、协助各级金库，加快预算收入的划分

和报解工作。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国家金库分

散在全国各地，各级预算收入逐级报解需要一

定的邮程，发生一定数额的“在途款”是不可

避免的。但是，我们应当在现有的机构和通讯

条件下，努力加快收入报解的进度。除个别收

入很少经批准定期报解的以外，各级金库都要

按照金库制度的规定坚持按日报解库款，不留

余额。为了加快库款报解，对月终前几天的库

款，还可以采用电报报解的办法。通过各种行

之有效的办法，把财政“在途款”压缩到最低

限度，以保证各级财政及时取得预算资金。
三、合理拨付各项预算资金。为了防止预

算资金分散积压，保证财政总预算资金的灵活

调度。各级财政总预算会计，要坚持按核定的

预算计划拨款，不能办理无预算计划和超预算

计划的拨款；要坚持按事业进度拨款，结合用

款单位的上期库存情况掌握拨付；还要坚持按

财政库存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办理拨款。要把

分散在各预算单位的银行存款以及库存材料等

压缩到最低限度，以保证整个财政预算资金的

灵活调度和及时供应。
各预算单位向上级部门或财政部门请领预

算款项时，要顾全大局，精打细算，能少领的

就不多领，能晚领的就不早领，以支持财政总

预算会计的资金调度工作。
四、按规定及时办理各级财政总预算的上

缴和下拨款项的结算，保证各级财政总预算各

自的预算资金的灵活调度。对于应当上缴上级

财政的款项，要按照财政体制和收入划分留解

比例的规定，及时、足额地上解；对于应当拨

给下级的预算补助款项，要按照财政体制和核

定的预算及时拨付。下级不能扣留应当上解上

级的款项，上级也不应扣拨应当补助下级的款

项，“桥归桥，路归路”，共同按预算计划办

事，以免打乱各级的预算资金调度工作。

为了平衡中央预算的赤字，国家下达了今

年中央向地方借款的任务。这是保证经济稳定

和平衡今年财政收支的重要措施。各省、市、

自治区财政总预算会计，应当事先做好资金的

筹措工作，按季及时足额地上缴中央财政，以

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和国防、援外等 的 资金需

要。
五、认真控制和清理暂付、应收等往来帐

款占压的预算资金，把处于结算过程中的资金

压缩到最低限度。例如，出差办事，要核实预

借款项的数额，各项欠款要及时清理收回，各

项债款也要及时归还，都不能长期挂帐，占压

资金。对于事业单位的库存材料要建立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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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储备定额，超储积压的，要及时处理，
收回占压的资金。

六、根据财政结余的可能，逐步合理地增

设财政预算周转金。早在建国初期，国家就规

定中央预算设百分之四至五，地方预算设百分

之三至四的周转金。这对于平衡季度现金收支

与适应年终结转支出的需要起到了 应有 的 作

用。多年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财政

上年结余资金，没有随着预算支出的增长，相

应补充预算周转后备资金的需要，以致各级财

政总预算周转金的实有数额，远远没有达到国

家规定的占预算支出的比重。这样就加重了当

前预算资金调度的紧张，影响生产建设资金的

及时供应。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每年财政结余

的情况和可能，逐步地把各级财政总预算周转

金，增加到合理的额度，以适应国家预算资金

调度的正常需要。

业务知识
个人所得税问题解答

一、关于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90日

如何掌握的问题。
个人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五条规定，个人

在中国境内工作、提供劳务的所得，不论支付

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都应当按照税法规定纳

税。但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 90 日 的 个

人，从中国境外雇主取得的报酬，免予征税。
对这个90日的境外所得如何计算，有四个问题

需要明确。一是纳税义务人居住 100日，取得

100日的所得，是按100日的所得征税，还是就

10日（第91日到100日）的所得征税；二是纳税

义务人在两个纳税年度连续居住90日以上，按

纳税年度分别计算都不到90日，其境外所得如

何计算征税；三是纳税义务人原预计在华居住

日期不足90日，由于某种原因延长了居住日

期，累计超过了90日，对从中国境外雇主取得

的所得是否补征；四是纳税义务人的护照签证

有效期超过90日，实际居住不足90日，其境外

所得已纳的税款是否退还？

对上述四个问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

施行细则的规定精神解答如下：

1.纳税义务人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超过

90日的，其境外所得不是从第91日开始计算征

税，而是从居住的第一日起就要计算征税。对

于连续居住不超过90日的，其从中国境外雇主

取得的报酬免于征税，这是我国对纳税义务人

在税收上的一个照顾。
2.纳税义务人在中国境内居住 90日以

上，不论其是否跨越年度，均应连续计算征

税。
3.纳税义务人原预计在华居住日期不足

90日，在这期间其在中国境外所得，可以不申报

纳税，但由于某种原因，延长了居住日期，累

计超过90日的，对以前没有征税的境外所得，
应按税法规定进行补征。

4.纳税义务人，护照签证的有效期是90

日以上，实际居住不足90日的，对其境外所得

已纳的税款，应退给纳税义务人。
二、关于纳税义务人临时离境如何掌握的

问题

个人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二条规定，纳税

义务人在纳税年度内临时离境的，不扣减日

数。对临时离境应如何掌握？
1.来华的外国和港、澳纳税义务人，凡

已取得我公安部门发给居留证的，在批准的居

留期间，离开中国又回来的，应作为临时离境，
不扣减在华居住日数。未取得居留证，但在护

照上签证的入出境有效期间（包括入境后我公

安部门批准延长的有效期）内，离开中国又回来

的，也属于临时离境，不扣减在华居住日数。
2.来华的外国和港、澳纳税义务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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